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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學年度國民中學學習扶助現職教師 8小時認證研習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

作業要點。 

二、 新北市 114學年度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貳、 目的： 

一、 透過數位融入及趣味化素養教學，藉以提升低成就學生學習動機。 

二、 提供學習扶助專業知能，增進教師正確解讀科技化評量數據，作為教教

設計之參考。 

三、 激發教師的教學熱忱，運用多元教學策略的能力，提升學習扶助的服務

成效。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 

肆、 辦理日期：114年 10月 28日 (星期二)，上午 8時至下午 5時 20分。 

伍、 辦理地點：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 166 號)。 

陸、 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 依教育部規定，國民中學現職教師(已取得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

證，不限其身份為專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儲備教師、兼任

教師或退休教師者屬之)均應參與學習扶助 8小時之研習課程並取得證

書。 

二、 本研習開放給各領域老師參加，學習扶助國文、英語及數學 3科各錄

取 30名，合計 90名，依報名優先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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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辦理時程： 

捌、 報名事項：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4年 10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4時止。 

二、 報名方式：請教學組長於報名截止日前至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

習系統】模組，選擇國文、英語或數學擇一薦派教師報名參加，若無法

上網完成報名者，請與承辦單位聯繫。 

三、 聯 絡 人：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學組黃珮棻組長，聯絡電話：

(02)29851121分機 621。 

四、 凡經報名錄取，請務必親自參加研習，以免浪費資源，當日恕不接受現

場報名。 

五、 參與研習教師及承辦學校工作人員給予公假(課務派代)。 

 

時  間 主    題 負責單位 / 講師 

07：50－08：00 報到(上午簽到時間 07：50－08：20) 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 

08：00－08：10 開幕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 

08：10－10：10 
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結果 

之教學應用 

國文：積穗國中 蔡欣芸教師 
英語：淡水國中 陸韻萍退休教師 
數學：中山國中 莊志勇教師 

10：10－10：15 休息 

10：15－12：15 學習扶助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 
國文：積穗國中 蔡欣芸教師 
英語：淡水國中 陸韻萍退休教師 
數學：中山國中 莊志勇教師 

12：15－13：15 
午餐時間 

下午簽到時間 13：00－13：30 

13：15－15：15 學習扶助教材教法 
國文：福和國中 林雯淑教師 
英語：淡水國中 陸韻萍退休教師 
數學：中山國中 莊志勇教師 

15：15－15：20 休息 

15：20－17：20 學習扶助教材教法 
國文：福和國中 林雯淑教師 
英語：淡水國中 陸韻萍退休教師 
數學：中山國中 莊志勇教師 

17：20－17：20 綜合座談＆賦歸(下午簽退時間 17：2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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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研習時數：全程參加研習者，核發學習扶助現職教師 8小時研習時數，請

參加教師務必完成簽到退；未完成簽到退者，恕無法核發研習時數。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提供多元的學習扶助教學與班級經營方法與策略，以落實學習扶助之

精神。 

二、 運用「學習扶助 SOP」形式，使學習扶助教學者容易上手並達成有效

教學之目的。 

三、 強化學習扶助的理念，達成因材施教及教育機會均等之目標。 

壹拾壹、 獎勵：承辦有功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

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項第 2款辦理敘獎。 

壹拾貳、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